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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2019 年国家税务总局重点税源企业自查通用提纲---企业所得税 

最近各地税务局开展重点税源企业随机抽查工作。这次检查，首先允许企业开展自查自纠，
对自查补缴的税款，依法减轻或者不予以税收行政处罚。企业自查自纠期限届满后，由税务
机关再从中进行随机抽查，发现纳税人自查自纠不认真，走过场的，进行严肃处理。 
我们将分三期介绍【2019 年国家税务总局重点税源企业自查通用提纲】中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有关内容，协助企业了解自查方向，更好地做好自查工作。 
本期主要介绍其中企业所得税有关自查提纲。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收入方面 ·企业资产评估增值是否并入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从境外被投资企业取得的所得是否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税计税。 

·持有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份（限售股），在解禁之后出售股份取得的收入是

否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取得的各种收入是否存在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计税问题。 

·是否存在利用往来账户、中间科目如“其他应付款”、“递延收入”、“预提费

用”等延迟实现应税收入或调整企业利润；收取的授权生产、商标权使用费等

收入是否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取得非货币性资产收益是否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是否存在视同销售行为未作纳税调整。 

·是否存在各种减免流转税及各项补贴、收到政府奖励，未按规定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 

·是否存在接受捐赠的货币及非货币资产，未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是否存在企业分回的投资收益，未按地区税率差补缴企业所得税。 

成 本 费 用

方面 

·是否存在利用虚开发票或虚列人工费等虚增成本费用。 

·是否存在使用不符合税法规定的发票及凭证，列支成本费用。 

·是否存在不予列支的“返利”行为，如接受本企业以外的经销单位发票报销

进行货币形式的返利并在成本中列支等。 

·是否存在不予列支的应由其他纳税人负担的费用。 

·是否存在将资本性支出一次计入成本费用：在成本费用中一次性列支达到固

定资产标准的物品未作纳税调整；达到无形资产标准的管理系统软件，在营业

费用中一次性列支，未进行纳税调整。 

·企业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是否符合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范围、是否符合合

理性原则、是否在申报扣除年度实际发放。 

·是否存在计提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超过计税标准，未进

行纳税调整。 

·是否存在超标准、超范围为职工支付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未进行纳税

调整。是否存在应由基建工程、专项工程承担的社会保险等费用未予资本化；

是否存在只提不缴纳、多提少缴虚列成本费用等问题。 

·是否存在擅自改变成本计价方法，调节利润。 

·是否存在未按税法规定年限计提折旧；随意变更固定资产净残值和折旧年限；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不按税法规定折旧方法计提折旧等问题。 

·是否存在超标准列支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未进行纳税调整等问

题。 

·是否存在擅自扩大研究开发费用的列支范围，违规加计扣除等问题。 

·是否存在扣除不符合国务院财政、税务部门规定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风险

准备金等支出。如按照财税[2009]64 号文件的规定，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属

于风险资产范围，不应计入风险资产减值准备基数，应调整相应的应纳税所得

额。根据财税〔2012〕5 号文件的规定，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中的正常类贷款

和非正常类贷款不允许同时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正常类贷款已按 1%计提的

准备金应予调整。 

·是否存在从非金融机构借款利息支出超过按照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

数额，未进行纳税调整；是否存在应予资本化的利息支出；关联方利息支出是

否符合规定。 

·是否存在已作损失处理的资产部分或全部收回的，未作纳税调整；是否存在

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有补偿的部分，未作纳税调整。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扣除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将回扣、提成、返利、进场费等

计入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收取对象是否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介机构及个

人；税前扣除比例是否超过税法规定。 

·是否存在不符合条件或超过标准的公益救济性捐赠，未进行纳税调整。 

·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的管理性的服务费是否符合规定：是否以合同（或协议）

形式明确了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金额；母公司是否提供了相应服务；子公司

是否实际支付费用。 

·是否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视同经营性租赁，多摊费用，未作纳税

调整。 

·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用于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的专项资金；专项资金改变

用途后，是否进行纳税调整。 

资 产 损 失

方面 

·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应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后方能在

税前扣除。对有证据证明申报扣除的资产损失不真实、不合法的，应依法作出

税收处理。 

关 联 交 易

方面 

·是否存在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

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企业所得税的情况。 

扣 缴 预 提

所得税 

·境内企业向境外投资股东分配股利，是否按规定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 

其他方面 ·总分支机构计算企业所得税额分配比例时是否按照文件规定进行计算，有无

利用地区间优惠税率少交税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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